
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
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报送 2020年度

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的通知

各州、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厅局、各人民

团体、省属有关事业单位机关事务工作部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

调查制度》规定，为做好“十三五”公共机构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

“十四五”规划能耗基数核定工作，现将 2020 年度公共机构能源资

源消费统计数据报送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数据报送时限及方式

截止时限：2021 年 3 月 12 日、18:00 前

上报方式：全省公共机构通过“云南省公共机构能源计量及消

费统计直报系统”（http://116.52.144.30:8182）上报数据。

二、名录库基础信息更新及维护

为夯实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基础信息，解决直报系统数

据汇总节点通道不畅，各级公共机构要结合本次统计数据报送，同

时开展必要的基础信息更新及维护。

（一）更新。因机构改革发生名称变更的，以原账号登录并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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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填报单位基本信息，系统将自动更新；新增和长期未注册的公共

机构，账号开通、注册等事宜咨询技术支持服务单位。

（二）维护。各级系统主管单位要认真核查系统内公共机构名

录库，所属公共机构名录遗漏的，应通知其尽快注册并更新基本信

息；所属公共机构名录不符的，应通知本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进行

转移。

（三）转移。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认真核查本级公共机构

名录库，将非本级或越级公共机构名录库进行转移（公共机构能源

资源管理系统新增“名录库整理”功能），重新选择数据接受单位。

截止时限后，直报系统将锁定名录库信息。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是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常态化的重要工作抓

手，也是对标公共机构能耗定额管理标准的重要基础数据。省机关

事务局也将依据直报系统数据，作为节约型机关创建达标、节约型

公共机构示范单位、能效领跑者等示范创建工作的评价考核依据。

（一）各级公共机构要认真落实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职责，

安排专人依据各项能源费用凭据或内部能源 EMS 管理系统数据（能

源费用实行趸缴的，按月度合理分解），逐月上报能源资源消费统

计数据。

（二）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依据能源资源市场单价初审本

区域公共机构汇总数据，及时通知下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或本级公

共机构对不合理的报送数据进行重新审核及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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